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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有关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将本公司截至2018年6

月30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存放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 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到账时间和存放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443 号《关于核准青岛天能重工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6 日，采取“网下向

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A 股）2,084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41.57 元。公

司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66,318,8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67,808,900.00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98,509,9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瑞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6 年 11 月 22 日出具的瑞华验字[2016]48210008 号验资

报告验证。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2 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胶州支行、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胶州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南支行及保荐机构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7,355.06 万元，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余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胶州支行 228631496051 207,982,900.00 63,506,661.6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市南支行 
69050154500000974  40,527,000.00 10,043,293.64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胶州

支行 
372005585018000015246 558,329,772.00 647.04 

合计 806,839,672.00 73,550,6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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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截至2016年11月22日止，公司共募集资金总额为866,318,800.00元，扣除部分证券承销费

和保荐费59,479,128.00元，余额806,839,672.00元，已于2016年11月22日汇入上述募集资金监管专

户。此外，公司累计发生信息披露费等其他发行费用共计8,329,772.00元，扣除以上费用后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798,509,900.00元。 

注2：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截止2018年6月30日的余额包含利息收入和现金管理余额。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79,850.99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72,674.0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016 年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2,000.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17 年使用募集资金总额：49,115.42（含置换先期投入） 

 2018 年 1-6 月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558.65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

项目完工程

度）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项

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额 

累计实际投

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额

与实际投资

金额的差额 

3.0MW 及

以 上 风 机

塔 架 生 产

项目 

3.0MW 及以

上风机塔架

生产项目 

20,798.29 20,798.29 14,625.70 20,798.29 20,798.29 14,625.70 6,172.59  70.32% 

研 发 中 心

项目 

研发中心项

目 
4,052.70 4,052.70 3,048.37 4,052.70 4,052.70 3,048.37 1,004.33  75.22% 

补 充 流 动

资金 

补充流动资

金 
55,000.00 55,000.00 55,000.00 55,000.00 55,000.00 55,000.00 - 100% 

总计 79,850.99 79,850.99 72,674.07 79,850.99 79,850.99 72,674.07 7,176.92  

（二）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实施地点情况 

2017年7月2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3.0MW及以上

风机塔架生产项目中的1.6亿元实施地点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天能海洋重

工有限公司所在地（响水县工业经济区内灌河一路南侧），剩余部分仍在原项目用地

实施。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分别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及核查意见。 



 

 3 

鉴于3.0MW及以上的风机塔架大部分用于海上或滩涂等特殊地理位置，单塔重量

在200吨以上，加上桩基（基础座）重量可达500吨以上，是陆上1.5MW风塔重量几倍，

如该项目全部在原项目用地实施，其运输有较大难度，而且运输成本较高。故经公司

董事会、管理层审慎研究，及专业机构的可行方案论证，公司决定上述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事宜。此次变更仅涉及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的变更，未

改变项目的投向，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入金额，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不

存在变相更改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通过变更3.0MW及以上风机塔架

生产项目实施地点，可为募投项目合理调配资源，持续提高项目运行效率，并为项目

后续满足产业化需求提供有力保障。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及置换预先投入情况 

截至2018年6月30日止，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情况。 

2017年2月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以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2,159.97万元置换先期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并已经瑞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核字[2017]48210001号报告予以鉴证。

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分别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及核查意见。 

（四）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三届董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自2016年12月至2017年12月、2018年度分别使用不超过

35,000万元、9,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可以循环滚

动使用。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分别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五）前次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的情况说明 

公司前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79,850.99万元，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累计使用募

集资金72,674.07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比例为91.01%。前次募集资金未使用完毕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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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系3.0MW及以上风机塔架生产项目、研发中心项目仍在建设过程中，相关款项未支

付完毕，以及募集资金衍生的利息收入。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并将继续用于上述募投项目建设。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预计效益 
2016 年实

际效益 

2017 年

实际效益 

2018 年

1-6 月实

际效益 

截止日累

计实现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1 
3.0MW 及以上风

机塔架生产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 研发中心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注1：截止2018年6月30日，3.0MW及以上风机塔架生产项目尚未完全建成投产，故以上效益

对比情况不适用。 

注2：研发中心项目，主要对大功率风机塔架制造技术进行研发，为新产品的开发及推广提供

必要的硬件设施，提升公司自主创新和持续发展能力，为未来成长奠定良好的基础。由于研发中

心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故以上效益对比情况不适用。 

注3：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缓解公司的资金需求，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偿债能力，增强公司总

体竞争力，为公司未来业务长远发展打下基础。由于补充流动资金无法单独核算效益，故以上效

益对比情况不适用。 

四、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其他相关已披露信息的比较 

本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其他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中所

披露的相关内容进行逐项对照，实际使用情况与披露的相关内容一致。 

 

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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